
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项

重要事项变更审批备案表

	项目名称
	
	立项号

	
	
	

	项目负责人
	
	联系电话
	

	依托单位
	

	变更内容:   
□改变项目名称       □自行中止项目    □撤项
□变更课题组成员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其他 

	变更事由（变更课题组成员须写明新课题组成员的性别、出生时间、研究方向、职称、工作单位、联系电话，同时列出新、旧课题组成员，新、旧课题组成员必须在其后由本人手签姓名，机打、复印签字视为无效。如写不下请另加页）：

项目经批准后，一般不得擅自更改研究计划和项目参与人，如确需进行变更的，项目负责人一般应当在项目研究周期的中期之前，填写重大事项变更表，经依托单位审批后，报省社科联备案。未经批准擅自变更的，或伪造签字的，省社科联有权直接作出终止项目实施的处理。

项目负责人或所在单位（签章）：

年   月   日

	项目所在科研管理部门审核意见
	项目所在依托单位审批意见

	签  章

年  月  日
	签  章

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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